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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08         证券简称：中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4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4 月 6 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其中徐晓飞、田传科、刘学、唐宇良、单勇以通讯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邵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审慎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3 年度，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权益出发，认真履行职

责，并出具了《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刘学先生、唐宇良先生及单勇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

交了《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在任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性自查文件，根据《上市公司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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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出具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总经理

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真听取了总经理田传科先生所作《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一致认为 2023 年公司经营管理层有效执行了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总经理

工作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董事

会编制了《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北京中亦安

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北京中

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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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年末的财务状况及相应年度的经营成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

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部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为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拟定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公司目前现有的总股本 100,000,0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3.9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9,000,019.50 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共计转增 20,000,010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20,000,060 股（最终转增股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转增结果为准）。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以后年度。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未

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额、转增股本

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转增比例进行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分

红回报规划》等规定，充分考虑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

经营成果，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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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3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方面不存在违规情形。 

公司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

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董事

会编制了《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经审议，

董事会认为：《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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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和规划的需要，公司拟对注册地址进行变更，注册地址由“北

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68 号吉安大厦 A 座 501 室”变更为“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

物馆东路 10 号院 3 号楼 12 层 1201”（具体地址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

准）。 

根据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根据本次利润分配的实施结果将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005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2,000.006 万元（最终修订后的

注册资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转增结果为准）。 

基于上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的变更，同时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以工

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委派的人士

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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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同意，拟提名李东平、田

传科、邵峰、徐晓飞（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 3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同意，拟提名穆林娟、郑

云端、赵龙凯（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3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穆林娟、郑云端、赵龙凯均已取得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

后，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经公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拟定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具体薪酬方案：参与公司日

常经营的董事的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55 万元（含税）；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不以董事职务取得津贴，按其在经营管理层的任职和考核情况发放薪酬；

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的董事的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2 万元（含税）；公司独

立董事的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2 万元（含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薪酬方

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至新的薪酬方案审议通过后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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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回避表决。 

鉴于本议案与所有董事利益相关，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北京中亦

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进

行修改完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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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北

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进行修改完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选聘（含续聘、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提升审计质

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的自身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提议于 2024 年 5 月 9 日（星

期四）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需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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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保荐机构出具的相关核查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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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东平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

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1994 年 7 月至 1998 年 8 月，就职于

内蒙古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1998 年 8 月至 2002 年 8 月，就职于北京博西电

力转换设备有限公司；2002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就职于安图特（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中亦安图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2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3 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东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0 股。李东平先生与

田传科先生、邵峰先生、徐晓飞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除此以外，李东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李东平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田传科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1994 年 7 月至 2000 年 8 月，就职于原铁

道部信息技术中心；2000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就职于安图特（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2007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中亦安图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2012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田传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0 股。田传科先生与

李东平先生、邵峰先生、徐晓飞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除此以外，田传科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田传科先生不属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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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3、邵峰先生，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新西兰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

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外设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87

年 7 月至 1995 年 2 月，就职于国家信息中心计算与通讯部；1995 年 3 月至 1999

年 2 月，就职于 IBM New Zealand Limited；1999 年 3 月至 1999 年 6 月，就职

于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7 月，就职于美国安

图特国际有限公司；2000 年 7 月至 2006 年 12 月，就职于安图特（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中亦安图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4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并于 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7 月兼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邵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0 股。邵峰先生与李东

平先生、田传科先生、徐晓飞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除此以外，邵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邵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徐晓飞先生，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

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1994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担任北京市

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7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晓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7,145,000 股。徐晓飞先生与

李东平先生、田传科先生、邵峰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除此以外，徐晓飞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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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徐晓飞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穆林娟女士，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央

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研究生学历。1994 年 7 月至 2012 年 9 月，历任北京工商

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2012 年 10 月至今，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2014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任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6 月

至 2023 年 2 年，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8 月至 2022

年 11 月，任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 年 1 月至今，任北京全

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 年 12 月至今，任北京森海达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穆林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穆林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郑云端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瑞士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工商管理学专业，研究生学历。1997年 10月至

2010年 9月，历任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高

级人力资源经理、人力资源总经理；2010年 10 月至 2021年 10月历任富登金融

控股、华夏幸福基业、奇虎科技、万科集团、贝壳找房、武汉小药药董事总经理、

首席人力资源官、集团顾问；2021年 11月至 2023年 12月，任源码资本合伙人

兼首席人力资源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云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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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郑云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3、赵龙凯先生，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加拿

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05 年 4 月至 2017 年 7 月，

历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2017 年 8 月至今，任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龙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赵龙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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